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张璐

本报讯 大学生小王在

校猝死， 家属及时联系了保

险公司， 经勘察排除自杀及

他杀的可能性， 随即急救中

心出具死亡证明， 载明“死

后推断心源性猝死”。 小王

家属联系保险公司理赔未

果， 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王某的儿子小王在校期

间， 被发现倒在宿舍楼打水

房地上，同学拨打 120 后，急

救中心人员赶到现场时，小

王已“全心停搏”，呼吸心跳

均停止。 经过公安机关勘察

和检验， 排除自杀及他杀可

能，小王死因不明。 随即，急

救中心出具《死亡医学证

明》，其中死因推断载明“死

后推断心源性猝死”。王某曾

在保险公司为儿子小王投保

人身保险， 其中含有意外身

故险，金额为 100 万元。王某

联系保险公司理赔未果， 于

是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王某诉称， 事发当日，

自己曾联系保险公司官方客

服， 要求保险公司派专员协

助处理理赔事宜， 但保险公

司并未提供任何指导或建

议， 也未安排专员到现场协

助处理。 事后， 保险公司以

小王《死亡医学证明》 上载

明的死亡原因，即“死后推断

心源性猝死” 属于免责条款

范围为由拒绝赔付。 小王是

意外身故， 死亡原因仅是推

断结论， 不能作为保险公司

拒绝赔付的理由。 要求保险

公司按照此前双方签订的

《人身保险投保书》中意外身

故保险约定的金额 100 万元

进行理赔。

保险公司辩称， 不同意

赔付保险金。 第一， 小王的

死亡不符合保险责任约定的

意外伤害情形。 小王是在无

任何外力影响的情况下， 独

自一人突然倒地后身亡。 王

某主张小王系意外身故， 但

未能证明存在具体的意外伤

害。 第二， 医疗机构出具的

死亡证明中载明死亡原因为

“心源性猝死”， 小王系“猝

死” ， 保险条款中约定，

“猝死” 不属于理赔范围。

第三， 对于“猝死” 的责任

免除条款， 保险公司也已尽

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审理中， 急救中心的工

作人员依法到庭陈述， 急救

中心出具的死亡证明书中带

有“医学” 二字， 意为公民

死亡系因某种疾病所致。 考

虑到患者发病急， 很短时间

就导致患者死亡， 且身体体

表未见意外伤害， 急救中心

推断小王系“心源性猝死”。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双

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 意

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 突

发的、 非本意的、 非疾病的

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

件”。 王某要求 A 保险公司

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应提

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小王身

故符合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

的理赔条件。 在本案中， 王

某仅能举证证明小王身故，

但未就其因何种意外伤害导

致身故提供证据。

保险合同中已就“猝

死” 的免责条款加黑标注，

王某在投保书、 投保提示书

上签字确认的行为视为保险

公司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故“猝死” 免责条款成立并

生效。 合同中约定， “猝

死” 是指表面健康的人因潜

在疾病、 机能障碍或其他原

因在出现症状后 24 小时内

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

本案中小王系独自突然倒

地， 未遭受暴力性损伤， 急

救中心人员到达时已死亡，

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所述，

该突然死亡系某种疾病所

致， 小王死亡的事实符合保

险合同中关于“猝死” 的定

义。

综上， 法院认为， 王某

要求保险公司给付意外身故

保险金， 因其未能提供证据

证明小王系意外伤害事件致

害， 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

据， 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王

某的诉讼请求。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胡佳琪

本报讯 在求职者求职

的过程中一些“劳务中介”

声称有高薪职位招聘。 然

而， 当求职者应聘后等到约

定的发薪日却没有领到工

资， 询问公司才得知自己的

工资已被人领取。 奉贤区人

民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案

件，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起

诉，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林

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元。

2022 年 10 月， 林某冒

充劳务中介， 在微信群发布

虚假的保安招聘信息， 以高

薪岗位为幌子， 趁机获取求

职人员的身份信息。

之后， 林某冒充务工人

员， 向真实的劳务中介求

职， 求职成功后再让务工人

员入职工作。

待务工人员工作一段时

间后， 林某再冒充务工人

员， 通过网络联系， 向用人

单位支取工资， 从真实的劳

务中介处骗取务工人员工资

共计 3 万余元。

其间， 有部分务工人员

向林某索要工资。 林某为了

“稳住” 他们， 线上提前预

支了部分工资， 共计 2000

余元。

今年 3 月， 林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 到案后对上述事

实供认不讳。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林某犯诈骗罪。

案件审理中， 被告人在

家属的帮助下积极赔偿了劳

务中介的经济损失， 对部分

务工人员的间接损失和预期

利益自愿补偿， 并取得谅

解。

今年 10 月 31 日， 奉贤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本案。

经过审理后， 法院认

为， 鉴于被告人林某到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亦

能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依法

从宽处理。

综上， 根据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 性质、 情节及社会

危害程度、 认罪悔罪态度、

赔偿等情况， 在量刑时一并

予以考虑， 奉贤区人民法院

作出如上判决。

责任编辑 王飞 E-mail:fzbfzsy@126.com

!! 法治庭审
www.shfzb.com.cn

2023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三

晾衣杆意外掉落致租客手指骨折
法院：房东负主要责任，应予赔偿6000余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邱扬

出租屋内， 阳台上方的晾衣

杆突然发生断裂， 将在阳台上的

租客手指砸骨折， 双方因此产生

了赔偿纠纷。 近日， 崇明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判定房东对损害后

果的发生具有过错， 负主要责

任， 租客负次要责任， 据此酌情

判令房东邢某赔偿租客汤某医疗

费 6000 余元。

出租屋内晾衣杆掉

落致伤引发纠纷

2022 年 1 月 2 日，邢某与甲

公司、 中介人乙公司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由邢某向甲

公司出租邢某所有的房屋一套，

租赁用途为居住， 租赁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3 日始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止；邢某需按时将房屋及

附属设施交付甲公司使用， 房屋

及附属设施如非甲公司过失或错

误使用而受到损坏时， 邢某负有

修缮的责任并承担相关的费用。

在租赁期内， 甲公司若在租赁房

屋内发生意外人身伤害、死亡等，

责任由甲公司自负，与邢某无关。

汤某作为甲公司的员工， 系

案涉房屋实际使用人之一， 也在

该合同落款甲公司盖章处签名。

邢某的原租客在案涉房屋阳台上

方架设了钢管晾衣杆。 邢某对案

涉房屋进行清扫后， 将房屋交付

甲公司及汤某居住使用。

2022 年 1 月 16 日上午，汤

某在案涉房屋阳台时， 阳台上方

架设的晾衣杆的钢管焊接部位突

然发生断裂， 钢管脱落砸伤汤某

右小指。晾衣杆断裂时，仅晾晒一

条牛仔裤与数件外套。 汤某伤情

经诊断为右小指远节指骨开放性

骨折。 过后， 汤某与邢某协商无

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邢某赔偿

全部医疗费近 8000 元。

法院： 酌情判令赔

偿医疗费损失

经审理， 法院认为， 本案第

一个争议焦点为汤某的伤情是否

系晾衣杆断裂所致。 汤某为证明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 提供了现场照片、 病史材

料，两者可以相互印证，再结合邢

某自认收到汤某受伤后发送的微

信信息及汤某的陈述， 汤某提供

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

标准， 足以证实汤某系因晾衣杆

掉落致伤。 邢某否认晾衣杆掉落

与汤某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并称汤某对晾衣杆使用不当，但

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其观点，故

对邢某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房屋

租赁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

根据民法典规定， 合同中关于造成

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 邢

某在房屋出租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

款， 不合理排除己方责任， 违反法

律强制性规定， 显属无效。 此外，

案涉房屋交付使用前， 晾衣杆业已

存在。 在出租人与承租人没有特别

约定的情况下， 依照日常生活经验

法则， 固定在阳台的晾衣杆属于案

涉房屋的附属设施， 汤某在案涉房

屋居住时， 当然有权使用晾衣杆。

邢某以租赁合同中未约定晾衣杆可

由租客使用， 原告是擅自使用致伤

为由作为抗辩意见， 于法无据， 都

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过错认定与责任划

分， 邢某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

与出租人， 负有对该房屋及其附属

设施的管理与维修义务， 保障汤某

对房屋与附属设施正当使用时的人

身安全。 同时， 邢某未能举证证明

其已尽到维护屋内设施， 排除安全

隐患的责任与充分的风险提示告知

义务。 故邢某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

有过错， 负主要责任。 而汤某作为

案涉房屋的使用人， 对焊接的晾衣

杆的使用负有相应注意义务， 并应

在使用设施前进行一定的安全检

查。 故汤某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次

要责任。 综上， 法院酌情判令邢某

赔偿汤某医疗费 6000 余元。

【法官说法】

为尽可能降低住房租赁关系中

人身损害的法律风险， 法官建议：

作为住房租赁的出租人， 应明

确自身的安全责任， 尽可能减少住

房租赁中的安全风险。 在房屋交付

承租人居住使用前， 宜对房屋及其

附属设施进行全面排查， 尽可能排

除安全隐患； 可通过住房租赁合同

等书面方式， 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

事项， 明示住房存在的不利因素和

潜在风险， 明确约定使用租赁物的

方法； 与承租人约定开展定期的安

全检查； 对承租人报修的事项， 及

时联系物业公司或商品售后服务人

员进行检修。

作为住房租赁的承租人， 应

尽到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 提

高安全意识， 合理、 安全使用房

屋及设施、 设备。 宜在住房交付

后， 使用住房附属设施、 设备前，

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 对存

在安全隐患的设施、 设备， 及时

向出租人报修； 损害发生后， 注

意留存侵权证据与损失凭证， 合

理表达诉求。

作为住房租赁的中介人，为规

范住房租赁市场，避免不必要的误

解与争议，向委托人提供租赁合同

文本时，应提醒双方剔除关于造成

人身损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无效免责条

款； 在合同中明确交付使用的房屋

附属设施、设备的名称、品牌、数量

等信息；提示委托人检查、 修理或

移除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 设备。

大学生在校猝死，保险公司拒赔

“心源性猝死”意外险到底赔不赔？

把工作“外包”给他人 自己白拿工资
男子诈骗获刑10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